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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参保人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
证号
	
	生育
时间
	

	承
诺
事
项
	本人申请办理以下业务：
1.生育医疗费用业务□
2.生育津贴业务□
3.男职工生育补助金业务□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次生育符合国家生育政策，并已按规定办理结婚证□、生育服务手册或准生证□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□。
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，否则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定处理：“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”；“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承诺人与参保人关系：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

